工伤管理规定
1. 目的
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促进工伤预防，制定本规定。

2. 适用范围
集团员工在上班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及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

3. 术语和定义
工伤医疗期：是指职工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停止工作接受治疗和领取工伤津贴的期限。
4. 职责

4.1 集团行政办/各公司综合办：负责工伤事故的派车救济，医疗保险的办理，工伤事故的统计。

4.2 发生工伤部门/车间：负责编制工伤事故报告，制订纠正预防措施并实施。

4.3 各公司安全管理员：负责本公司工伤事故纠正预防措施实施效果的验证。

4.4 集团安全生产管理组：负责监督纠正预防措施的实施。
5. 工作流程及内容

5.1 按《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工伤事故分为：
	序号
	事故类别名称
	
	序号
	事故类别名称

	01
	物体打击
	
	011
	冒顶片帮

	02
	车辆伤害
	
	012
	透水

	03
	机械伤害
	
	013
	放炮

	04
	起重伤害
	
	014
	火药爆炸

	05
	触电
	
	015
	瓦斯爆炸

	06
	淹溺
	
	016
	锅炉爆炸

	07
	灼烫
	
	017
	容器爆炸

	08
	火灾
	
	018
	其它爆炸

	09
	高处坠落
	
	019
	中毒和窒息

	010
	坍塌
	
	020
	其它伤害


5.2工伤范围及其认定按《工伤保险条例》执行。
5.3 工伤事故的应急措施
当发生工伤事故时应立即启动《工伤事故应急预案》，《工伤事故应急预案》的各环节的相关负责方应各就各位。

5.4 工伤报案按《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执行。

5.4.1 发生工伤的部门/车间在一个工作日内，填好《工伤事故调查报告》，分析原因、责任人及纠正预防措施，由部门/车间负责人签字确认，交总裁办行政管理组。

5.4.2 集团行政办/各公司综合办将在收到《工伤事故调查报告》一天内电话报案保险公司并登记备案。

5.4.3 集团管理中心将工伤情况登记在《工伤事故管理台帐》中，每月统计全集团的工伤情况，并负责向总裁、副总裁上报。

5.5 工伤医药费报销

5.5.1工伤伤势痊愈后，工伤者将病历、市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发票（如有住院另附出院证明和药费清单）交部门/车间文员处，由文员到所在单位办理报销。为了规范管理，其在诊所就医所开具的发票不得报销。

5.5.2 集团为全体员工办理工伤保险，并为全体员工缴纳保险费。

5.6 工伤保险待遇按《工伤保险条例》执行。

5.6.1 职工因住院治疗工伤的，集团应按照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所需交通、食宿费用应由集团按照因公出差标准报销。
5.6.2职工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需要停止工作接受治疗的，实行工伤医疗期。工伤医疗期应当按照轻伤和重伤的不同情况确定为一个月至二十四个月，严重工伤或者职业病需要延长医疗期的，最长不超过三十六个月，工伤医疗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工伤医疗期的时间由指定治疗工伤的医院或医疗机构提出意见，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并通知有关企业和工伤职工。

5.6.3工伤职工在工伤医疗期内停发工资，改为按月发给工伤津贴。工伤津贴标准相当于工伤职工本人受伤前十二个月内平均月工资收入，工伤医疗期满或者评定伤残等级后应当停发工伤津贴，改为享受伤残待遇。

5.6.4职工因工伤被鉴定为各种等级的因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到三十七条规定的权利和待遇。

5.7 其他规定

5.7.1 对于工伤急救出车为紧急出车，护卫队可直接放行，出车手续行政文员后续补上。

5.7.2 集团行政办保障在下班时间及休息日里在厂区停放一辆车。值班司机在接到通知后，不得推诿，以最快速度赶到公司。

5.7.3 发生工伤的部门/车间不得隐瞒，如有隐瞒，将追究负责人责任。

6. 相关支持性文件

《工伤事故应急预案》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认定办法》
7. 相关记录

《工伤事故调查报告》
《工伤事故管理台帐》
